湛农通〔2018〕181号

关于贯彻落实“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局相关科室（站）：

    为扎实推进随机抽查工作，规范市场执法检查行为，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根据省农业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厅随机抽查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粤农〔2016〕211号）和湛江市工商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湛工商管字〔2017〕798号）的要求，现就我局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各县（市、区）农业局，局各相关科室（站）要充分认识随机抽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按照省农业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厅随机抽查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粤农〔2016〕211号）和湛江市工商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湛工商管字〔2017〕798号）的要求，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确保取得成效。

    二、建立和完善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本局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由本局有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职能的科室（站）建立和完善，送湛江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审核汇总，送局法规科备案审查并按程序报批后，及时通过局网站向社会公布。各县（市、区）农业局的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由各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职责建立。目录清单包括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抽查比例和抽查频次等。

    三、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本部门执法人员名录库。本局检查的市场主体名录库由本局有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职能的科室（站）建立，送湛江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汇总，送局法规科备案。本局执法人员名录库由综合执法支队建立，送法规科备案。各县（市、区）农业局的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本部门执法人员名录库由各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职责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本部门执法人员名录库按照“谁建立、谁管理”的原则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四、认真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各县（市、区）农业局，局各相关科室（站）在开展行政检查、行政执法时应制定具体的年度实施方案，并按照双随机的规定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保随机抽查工作有序进行。

    五、认真做好抽查结果公布和总结。随机抽查工作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各县（市、区）农业局，局各相关科室（站）要认真做好随机抽查工作结果公布和总结，抽查工作完成后应当及时通过本局网站向社会公布，总结书面材料于每年12月10日前报综合执法支队总汇。

附件：1.湛江市农业局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建立工作责任科室分工方案
2. 广东省农业厅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2018年修订）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4月2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1：

湛江市农业局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建立工作责任科室分工方案
	抽查类别
	建立工作责任科室
	完成时间
	备注

	种子种苗（包括蚕种）
	农监与种子科
	2018年5月20日前
	相关责任科室应同时建立市场主体名录库，并于5月20日前完成，本局执法人员名录库请于5月10日前建立完成。

	农药
	种植业科
	2018年5月20日前
	

	肥料
	种植业科
	2018年5月20日前
	

	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监与种子科
	2018年5月20日前
	

	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科教科
	2018年5月20日前
	

	农业环境保护
	科教科
	2018年5月20日前
	

	转基因生物
	科教科
	2018年5月20日前
	

	农机
	农机办
	2018年5月20日前
	

	植物检疫
	植保总站
	2018年5月20日前
	




